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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述：卢 颖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三级高级法官

咚咚咚， 伴随着我的敲门声， 一张略显疲惫但又略带惊喜的脸从门后探了出
来。

“卢法官， 你们来现场调查， 太好了， 快请进。” 张大叔边说边将我们迎进了
他的房子， 开始给我们讲述一个已经持续困扰他几年的大难题： 楼栋电梯带来的
低频噪声污染。

法官，
它让我满脑子

鸟语花香的小区

“嗡嗡作响”的房子

夜间施工噪声、 社会生活噪声

及交通运输噪声等类型的环境侵权

案件过去也并不鲜见， 通常来说就

是噪声太高太大影响了老百姓的正

常生活。 但接到此案后， 看着上诉

状中“低频噪声” 几个字， 我隐隐

猜想这个案子或许有点不同？

经过一番查询， 我们初步了解

到， 较之于寻常噪声， 听上去不高

不大的低频噪声可能反而更易对人

体造成功能性与精神性损害。 同

时， 我们也意识到， 面对此类涉民

生案件， 法官需要慎之又慎， 才能

真正扎实做好民生司法保障。

为此， 我们带着另外几方当事

人的代表，也就是被告

电梯安装方 A 公司、生

产商 B 公司与物业公

司进行了实地走访。

刚进到张大叔的

客厅，他就迫不及待地

讲述：“卢法官，我们小

区建得早， 我 1998 年

就搬进来了。 小区一直以来维护得

都很不错， 是这里附近非常有名的

花园小区。 ”

“是的， 张大叔， 我们刚刚走

进来的路上， 看到你们小区里绿树

成荫， 鸟语花香， 真不错。 那么，

您是什么时候觉得有噪声问题的

呢？” 我们顺着他的话问询起来。

“就是从 A 公司给我们居住的

楼栋更新安装了两部新电梯开始，这

个新电梯是 B 公司生产、供应的。 ”

张大叔一边指着 A 公司与 B 公司的

代表，一边继续说，“自新电梯安装运

行后，我就发现，站在客厅就可以听

到一阵一阵‘嗡嗡嗡’的声音。这种噪

声在深夜的卧室更加明显。夜深人静

的时候，我躺在卧室床上，就像被小

飞虫包围了一样，那种抓不着赶不走

的声音让我这些年身心俱疲呐！ ”

投诉维修没效果

一纸诉状求解脱

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原本是好事，

怎么反倒成了张大叔的心病？

“张大叔， 您有没有找电梯安

装方维修处理过？” “当然有， 我找

物业投诉过， A 公司与 B 公司也派

人来过， 但他们都说电梯噪声小于

企业和国家标准。 他们完全就是胡

说八道！”

听到这里， 我们看到 A 公司和

B 公司的代表明显坐不住， 想开口

反驳。 我们立刻进行安抚， “你们

都先别激动， 先让张大叔说完。 张

大叔， 您这么说是有什么依据吗？”

“有啊， 我当时不满意他们的

答复， 要求他们提供第三方检测结

果。 此后， 区环境监测站对我房间

内的电梯噪声进行了测量， 检测报

告显示： 按照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 （GB22337-2008） 中 2

类声环境功能区排放标准， 室内测

量到的电梯低频噪声排放超标。 这

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告到人

民法院的原因， 电梯噪声已经构成

噪声污染了， 而且就是他们安装与

维保造成的！”

实地走访察民情

双方发言存疑惑

双方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

利， 特别是涉民生案件， 只有充分

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 才能更准

确地还原事实真相， 更高效地保障

平等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很明显，A 公司与 B 公司的代

表已经憋了一肚子话想说。A 公司的

李经理率先向我们倒起了苦水，“自

从被张大叔投诉，我们便第一时间查

看维修。 我们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几

次上门进行了维修整改，新的检测报

告也能证明现在电梯噪声更小了些。

而且，电梯正常运行本来就会不可避

免地产生一定的声音，这不是人为能

控制或完全消除的， 希望张大叔理

解，真的不能赖我们安装公司。 ”

“无法理解！”张大叔情绪激动地

插话道，“这么多年，你们是会过来修

一修调一调，但还是影响了我的身心

健康。 卢法官你们快帮帮我，必须让

他们继续整改！ 彻底整改！ ”

“张大叔， 您的意思我们听明

白了， 您也先冷静一下， 让我们来

听听他们的意见。”

“是啊是啊，” B 公司王主管马

上也说， “我们生产的电梯完全符

合电梯生产与安装的相关标准， 例

如 《电梯安装验收规范》 等， 也早

就通过了特种设备的相关专业检测。

张大叔坚持反映电梯噪声超标， 是

不是有可能不是电梯的原因， 而是

住宅隔音设计与建造所导致的？”

我们办案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

法律为准绳。 A 公司与 B 公司的安

装与维保行为与电梯噪声超标排放

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又是否

可以上升为 A、B 公司应对噪声污染

侵权负责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全面检索做研讨

专业鉴定查因果

实地走访结束后， 我们经过研

讨， 决定从三个方面着手开始了进

一步的研判与协调处理。

一是， 我们以居民住宅楼电梯

噪声纠纷中的高频词汇为关键词，

检索、 梳理了近年来的相关案例，

对纠纷解决的大体情况及类案的具

体处理有了一定把握。

二是， 经 A 公司申请， 我们委

托了专业的鉴定机构进行现场勘查，

并对两部电梯产生噪声的原因鉴定。

三是， 出于对百姓宁静生活权

益的重视， 我们积极协调 A 公司与

B 公司， 再次对张大叔所在楼栋的

电梯进行了优化施工。

经过仔细地检索、 对比与理解，

“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 “电

梯曳引机” “电梯导靴” 等专业名

词， 终于被我们从陌生看到了眼熟。

我们将专业机构的鉴定结论与优化

施工的结果相结合， 对双方各执一

词的因果关系问题， 有了比较清晰

的判断。

鉴定结论显示， 案涉电梯机座

安装在靠近张大叔东墙的横梁上，

曳引机、 变频器也靠近东墙， 但安

装之初未考虑加装减震设备； 电梯

长期运行状态下导靴及限速器等产

生的噪声， 明显高于其他楼栋电梯

的噪声， 属于维修保养问题； 噪声

问题主要由安装与运行维保不到位

引起， 无法从现有证据中发现房屋

结构与隔音设计不合理之处。

现实中优化施工及优化后的噪

声检测结果， 也证明了这个结论的

正确性。 A 公司主要进行了安装优

化， 包括在案涉电梯变频器和墙壁

之间加垫隔音橡胶垫， 调整曳引机

与钢梁之间的螺栓。 B 公司则对案

涉电梯主机后侧的轴承、 曳引轮侧

轴承进行了更换等维护保养。 做了

这些优化后， 案涉电梯噪声超标排

放问题确实得到了较大改善。

谨慎执笔写判决

判后答疑提建议

案件进展至此， 合议庭已经形

成了一致意见： A 公司与 B 公司既

无证据证明案涉电梯噪声污染系住

宅结构或住宅隔音设计不合理所致，

也未提供对鉴定机构结论的反驳证

据， A 公司与 B 公司应对此承担举

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A 公司与 B 公

司安装、 维保不到位与张某某住宅

内噪声排放值超标之间具备高度盖

然性， A 公司与 B 公司有责任采取

进一步整改措施。 同时， 相关证据

表明， 案涉电梯安装不到位与噪声

污染之间的联系最为密切， 属于噪

声污染的主要原因； 案涉电梯维保

不到位与噪声污染之间也有关联，

属于噪声污染的次要原因。

因此， 我们最终裁决， A 公司、

B 公司应按照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

之间的原因力分别承担 80%与 20%

的赔偿责任。

判决书签发送达后， 我们又主

动联系了 A 公司与 B 公司。 一方

面， 向他们解释了因果关系认定、

举证责任倒置等环境侵权案件的难

点， 以及案件背后的法律意义与社

会价值。 另一方面， 慎重建议他们

进一步优化安装与维保的标准施工

流程， 确保施工与服务质量的稳定

性， 同时更要注意以长远利益为重，

真正树立并践行以诚取信、 以信取

誉、 以誉取益的经营理念。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 不久，张

大叔来电， 他激动地告诉我们：“‘嗡

嗡嗡’声又小了不少！ 我终于可以睡

个好觉了，谢谢你们主持正义！ ”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

治法》 于 2022 年 6 月 5 日生效以

来， 老百姓生活场景中的“安静权”

愈发受到重视。 面对此类居民住宅

区域低频噪声污染案件， 最重要的

就是始终将民生无小事挂在心间，

尽最大可能还原事实真相， 尽最大

努力作出公正裁判。

“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可以为老百

姓守好一方“静土”。

“嗡嗡嗡”


